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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教師評鑑與獎勵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設校教師評鑑與獎勵審
議委員會……績效獎勵事項
之審議。 

本委員會由副校長……。主任
委員由校長指定之。本委員會
之各項決議均應於呈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全校講
師級以上專任（可含合聘）教
師，並於本校服務滿一年以上
者，惟服務未滿一年者，可參
加研究評鑑及研究績效獎勵。 

但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免接
受評鑑：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育部國家講座。 

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
出特約研究員。 

四、曾擔任本校校長。 

五、獲得經本校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確認之其他同等級
之學術 (產業 )榮譽或成
就。 

第七條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確
認未通過前一學年度教師評
鑑者，次學年不得兼任主管、
校外兼課、晉薪及領取元智津
貼或延攬優秀教師獎勵金；其
中未通過教學評鑑者，亦不得
超鐘點。 

未通過教師評鑑者，應由學類
召集人及所屬單位主管給予
相關輔助。連續二年未通過教
師評鑑者，應於提經三各級教
評會決議通過後予以停聘、解
聘或不續聘。 

第二條 本校設校教師評鑑與獎勵審
議委員會……績效獎勵事項
之審議。 

本委員會由副校長……。主任
委員由校長指定之。本委員會
之各項決議均應於呈校長核
定後實施。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全校講
師級以上專任（可含合聘）教
師，並於本校服務滿一年以上
者。 

但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免接
受評鑑：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育部國家講座。 

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
出特約研究員。 

四、曾擔任本校校長。 

五、獲得經本校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確認之其他同等級
之學術 (產業 )榮譽或成
就。 

 

第七條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確
認未通過前一學年度教師評
鑑者，次學年不得兼任主管、
校外兼課、晉薪及領取元智津
貼或延攬優秀教師獎勵金；其
中未通過教學評鑑者，亦不得
超鐘點。 

未通過教師評鑑者，應由學類
召集人及所屬單位主管給予
相關輔助。連續二年未通過教
師評鑑者，應於提經三級教評
會決議通過後予以停聘、解聘
或不續聘。 

1. 第二條修正錯別

字。 

2. 第三條新增服務

未滿一年之專任

(含合聘)教師，可

參加研究評鑑及

研究績效獎勵；

刪除贅字。 

3. 修正第七條，連

續二年未通過教

師評鑑者，應於

提經各級教評會

決議通過後予以

停聘、解聘或不

續聘。 

 


